
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 
1、​ 依據：辦理本校中長期教育發展計畫辦理。 

2、​ 目的：貫徹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，維護本校師生交通安全。 

3、​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置委員十九人、顧問若干人，由下列人員組織之： 

(1)​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立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校長擔任。 

(2)​ 設委員若干人，由各處室主任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及學務處相關組長擔任。 

(3)​ 設總幹事一人，由學務主任兼任；設執行秘書一人，由生教組長兼任。 

(4)​ 聘請本校轄區交通警察單位為顧問，諮詢相關交通安全教育事項。 

4、​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執掌規定如下： 

(1)​ 審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劃。 

(2)​ 審定本校導護工作實施要點及輪值表。 

(3)​ 審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活動實施要點（配合學藝活動實施）。 

(4)​ 督導辦理學生放學路隊編組組訓。 

(5)​ 協助籌組導護志工，支援學校交通安全之執行。 

(6)​ 檢討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與活動之缺失及改進意見。 

(7)​ 督導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教室。 

(8)​ 督導及協助其他有關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等事宜。 

5、​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期初、期末召開常會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主

任委員召集之。 

6、​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給。 

7、​ 本規程經呈校長核可後，自公佈日施行。 

 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

職　稱 現　職 姓　名 職　掌 備　考 

主任委員 校 長 林芳如 
綜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一切

事宜。 
 

委員 教務主任 潘毓仁 
襄助主任委員策劃推動各項

教學活動。 
 

委員 學務主任 陳詩添 
襄助主任委員策劃推動各項

宣導活動。 
總幹事 



委員 總務主任 陳鴻義 
交通安全教育器材提供及環

境佈置。 
 

委 員 輔導主任 劉秀真 
協助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

育。 
 

委員 會計主任 徐治正 審核各項活動經費事宜。  

委員 家長會長 馮文瑞 
協助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

育。 
 

委員 生教組長 陳婷婷 
負責交通安全教育各項工作

之執行。 
執行秘書 

委員 訓育組長 洪甄鎂 
協助交通安全偶發意外事件

之處理。 
 

委員 教學組長 莊麗琴 
負責各科教學之配合及教案

編訂、審察。 
 

委 員 教師代表 

陳冠如​

黃淑芬 

劉紀甄 

張凌瑛 

公靖妏 

謝佳茹 

 

交通安全宣導活動推動諮詢

與執行 
各年級學年主任 

顧 問 區隊長 姚麗英 
提供學區交通安全教育諮詢

服務 

內湖區交通導護義

交隊 

顧 問 
內湖派出所

警員 
李嘉仁 提供交通安全教育諮詢服務  

 


